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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民生价值”取向的我国个人所得税

改革路径的思考
苏吉余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摘　要：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一直居高不下，日益呈现出令人不安的贫富差距。因此，一直以来

全国两会均在扎实地推动居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就个人所得税税制而言，如何构建围绕民生价值的价值取向

去实现切实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努力迈向共同富裕的阶梯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面临的巨大挑战。本文分别从征

税模式、内容侧重、费用扣除标准、通胀形势等方面来论述推进改革个人所得税的税制内容，以便真正实现税法实

践中的“民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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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生价值的困境

据中国统计局官方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

尼系数在2018-2022年间一直在0.468-0.464之间徘徊，

尽管超越了0.4的收入警戒线，但仍有维持高位震荡的

态势。而一份来自2022年网络流传很广的中金公司关于

居民收入数据的调研报告宣称，中国人月收入在5000元

以下的人口达到了13.28亿，占全国人口的94.87%，月

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人口统计数字仅是70万人，占比

不足0.5‰，呈现出金字塔形态的收入格局。按照中金

公司的数据调研，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理应超过

0.6的贫富差距的矛盾临界点，这是非常令人困扰的。

即便我们相对保守地采信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实也是令人不安的：四十年改革

开放的成果带来的并不是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出理想中的

正态分布的格局，相反地，它最终表现出的金字塔分布

形式透视出我国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不公平和极端化的

特点。如果不加以规范和约束，目前收入差距所呈现的

心理落差只会日趋显著，民生价值目标就会被收入分配

的困局所偏移，改革开放初衷必然会因为现实收入困局

而失去说服力。在这里，民生价值是指人的幸福、人的

尊严、社会公正、社会和谐。那么如何去实现居民的民

生价值呢？如何利用税收工具（例如个税）来规范和制

约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已经无可避免地摆在决策者的

面前。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我国促进居民共同富裕的基础

性制度，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安排中

居于核心地位，也是全体公民期盼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

所在。这是未来针对我国现实国情所做出的国内国外双

循环并重，以国内循环为主，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

部署。

二、为什么需要构建“民生价值”取向的个人所得

税的改革路径

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民生价值的取向是指

什么？学界对此有着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当前

民生价值的思想和实践的价值追求在于，是人的幸福、

人的尊严、社会公正、社会和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这是我党的最新执政理念。以人为本是民生价值取向的

最基本认知。综上所述，无论哪一种认知，其实民生价

值取向最为关键的着力点在于“以人为本”，而幸福、

尊严、公正、和谐都是“以人为本”的衍生价值，两者

是纲与目的关系，纲举目张。只有厘清纲目，民生价值

取向的含义才能准确予以把握。

学者杨盛军认为，“税收正义”是财税国家之税法

的核心价值，税收维系着一个国家政府机关的正常运

行，它同时关涉着个人生存权、财产权与发展权，以及

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这里的税收正义，除了税收在维

持国家财政的收入功能之外，最为关键的是指税收的分

配功能实现居民收入的公平分配，彰显税收的“民生价

值”。一种税收体制的“民生价值”的基础，在于其能

够实践平等课税、公平税负和效率征收的理念。而“共

同富裕”的和谐社会则需要公平合理的税收体制作为支

撑，需要一个真正体现程序正义、结果正义和制度正义

（体现“民生价值”）的税收体制的构建。

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渐进式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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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在这伟大的历史变革中，教育、住房和医疗形

成了新的“三座大山”压在每一位个体身上喘不过气

来。民众需要承担的20年教育费用、30年房贷支出和20

年医疗养老费用均是无比沉重，通过税收民生价值的彰

显来减轻税负已经成为民众望眼欲穿的希望之光。在个

人所得税的税制设计上，主流思想主张根据综合所得概

念针对宽所得税基课以累进的税率，通过税前扣除和各

种减免实现“民生价值”的目标。这一思想强调通过税

基来实现税收的横向公平，通过累进税率来实现税收的

纵向公平。这一理念指导下的综合税制（包括其过渡形

态的混合税制）设计长期以来是很多国家的现实选择。

安德里斯（Andreas）在税收累进的衡量标准中指

出综合所得才是真正能够使累进税率发挥作用的基础，

通过再分配的累进税率可以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公平。杨

（Young）指出政府选定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后，就确

定了政府的公平目标，然后通过设计合理的累进税率结

构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而哈耶克（Hayek）在他《税

收与再分配》中只认可征收单一比例税率的个人所得

税，强烈反对累进税率。他支持在综合税基的基础上征

收单一税率，认为综合所得税为社会提供了一条规则，

能够限制政府的无限制权力的扩张，以实现“终极自

由”。除了这些税制的纵向公平所能带来的“民生价

值”外，横向公平的税制设计则给中低收入者的“民生

价值”赋予更多意义。阿特金森（Atkinsen）从综合所

得的扣除项目的角度研究了税率的累进程度，他认为税

前的扣除项目实际上可以改变税率的累进程度和税收负

担。

三、如何去构建“民生价值”取向的个人所得税的

改革路径

2019年我国最新一次的个人所得税改革采用的是混

合型的课征税制。较之以往所采用的分类型的课征税

制，无疑这是近四十年税改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步。本次

税改的理念不但提升个税的免征额（升级至5000元），

并增加了多层次的税前扣除，把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

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使用费所得合并为综合所得按

年计税，其他非劳动性所得仍在沿用分类征收办法。尽

管本次税改较之以往进步很大，但是对比个人所得税制

度较为完善的国家仍存在着一定缺陷，亟待在未来的税

改中予以完善。

1、综合型征收模式更为注重“民生价值”

真正能够体现“民生价值”的个税税改应该是“个

性化”的。所谓“个性化”是建立在综合型应税所得的

基础上针对不同的纳税人设置不同的生计扣除、专项扣

除、专项附加扣除，辅以不同的征收税率。首先，混合

型课税仍然以劳动类所得（综合所得）和非劳动类所得

“二分法”为前提，然后给予两者不同的计税办法予以

课征。令人难堪的是，我国的劳动类所得一直占据个税

税额的近6成左右，个人所得税几乎沦为了尴尬的“工

资税”。而资本资产所得的课税不但平均税率较低，并

且其税收负担也是相对较轻。这样的底层逻辑令人困

惑，对于同样作为纳税人的所得，无论是劳动所得还是

资本资产所得，现实中税法困境最终导致的是高收入群

体可以从个税缴纳中获得收益，这与个人所得税的立法

宗旨相悖。有鉴于此，综合型的征收模式应该提上日

程，针对个人取得的全部收入，扣除掉生计费用、专项

扣除与专项附加扣除后，辅以超额累进税率予以征收。

当然，我国可以模仿先进的经验，促使纳税人选择在个

体或家庭两种单位模式征收，切实降低家庭的生活生育

赡养成本，有效提升家庭的“民生价值”。

2、资本资产所得亟待规范，压缩贫富差距

我国的资本资产所得的税收负担相对较轻，针对这

些税目征税模式的诟病始终不断。即便现在的分类制模

式，资本资产所得依然可以通过转移（变换）所得、隐

瞒收入、影响政策优惠等手段予以规避。至于财产收

益，财产租赁和财产增值过程中发生的维修维护费用以

及财产的市场价值的确认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

此，其税基确立相对而言较为艰难，更不用说，资本资

产增值过程中可能因为人为因素导致的各种“猫腻”的

存在。目前我国针对资本资产所得采用的是比例税率，

相对于综合所得实行的累进税率，个人所得税对其他收

入类型的非综合所得项目调节能力相对欠缺。不言而明

的是，财产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在高收入群体中的收入

比重较大，因此逐步将资本资产所得纳入综合所得的征

税范围，将目前混合型的课税模式转型为综合型课税模

式。这种转型不仅有利于提高个税针对高收入者分配调

节的力度，体现公平税负的程序正义，还有利于增加个

税税收收入的规模，缩小日益增加的贫富之间收入差

距，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民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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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进与民生相关的费用减除标准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已经超过了最

大化收入再分配效应的拐点，因此每次提高减除费用标

准，税式支出都会不必要地补贴给高收入群体。这一思

想较之以往不断提高免征额的实践有着较大的回旋余

地，并且提供更多的税收优惠。随着三年疫情影响而导

致当前经济形势较为困难，即便保持目前基本减除费用

不变的情况下，它所带来的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应该愈

加显著。在未来经济形势企稳之后，建议考虑采用税收

抵免制度部分替代减除费用办法。具体而言，未来可以

考虑将部分专项附加扣除改为税收抵免制度，如婴幼儿

护理、学前幼儿教育、老人赡养看护等项目由原来的专

项附加扣除按照一定比例（30%）折算后作为税收抵免

额。这一措施不仅可以简化日益复杂的个税计算，它也

不会增加税收征收成本和纳税遵从成本。显而易见的

是，日常生活的教育、医疗等生活压力将会减轻，有效

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民生价值”，加大后的分配调节

力度有效促进共同富裕。

4、缓解通货膨胀带来的“民生困境”

规则公平强调所有纳税人在国家征纳税活动中参与

纳税的规则必须是公平正义的，即针对所有的活动过程

的约束是一致的，也称程序正义。程序正义者认为，在

统一的纳税规则的规范下，个人所得分配与个人贡献的

税额相一致才是公平的、符合正义的。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末，广义货币

（M2）余额266.43万亿元，同比增长11.8%，增速分别

比上月末低0.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2.8个百分点。

天量的货币投放尽管在CPI上体现得不明显，但是因为

物价传递时间可能存在着的滞后效应，未来的物价大概

率会上涨。为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纳税人的工资

薪金所得甚至综合所得略有抬升，但是体现在7级的超

额累进税率表中它所适用的名义税率会发生“税档潜

升”现象，最终导致这部分纳税人的税额负担增加，

“民生价值”会出现下降的趋势。针对通货膨胀所带来

的税收困境，很多西方国家采取的是每隔两年左右审视

物价变化（CPI超过3%），一旦超越了物价界限，伴随

着生计扣除、专项扣除或专项附加扣除等费用减除标准

均可以做对等的调整，尽量减缓或对冲由于通货膨胀给

纳税人带来的“民生价值”困扰。

四、总结与展望

若想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民生价值”，个人所得

税必须在税基、税率甚至税收优惠等方面发挥其再分配

效应的功能。基本减除费用标准过高其实并不能改善个

税的再分配效应，实践中采用税收减免制度则更为科

学合理。按照党的20大关于完善居民收入分配制度的布

署，根据目前我国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与税改经验，只

有真正地分析个人所得税的“民生价值”触发点，充分

发挥税收在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中的切实作用，我们

才能采取有效措施去改善纳税人的“民生价值”。

参考文献

[1]梁季.“两个比重”与个人所得税[J].税务研

究，2010（03）.

[2]罗涛.公平正义视阙下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机

制探析[J].税务研究，2010（03）.

[3]罗伯特·E·霍尔、阿尔文·拉布什卡.单一税

[M].史耀斌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高培勇、张斌.个人所得税：迈出走向“综合语

分类相结合”的脚步[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

[5]石坚、陈文东.中国个人所得税混合模式研究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

[6]徐晔、袁莉莉、徐战平.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7]周云波、覃晏.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实证分析

[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8]蒋励佳.公民权利语境下的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

[J].税务研究，2012（02）.

[9]杨盛军.税收正义-兼论中国遗产税征收的道道

理由[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

[10]张志勇、靳东升、田志伟.共同富裕目标下优

化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思考[J].国际税收，2023

（01）.

2022年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一般课题《构建“民

生价值”取向的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路径的思考》 (项

目编号:X2022061)阶段性成果。


